[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6〕26号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当事人：融水县卜洗周食品店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Tzshxyd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NFYGH2U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LxdzSheng]住所：广西柳州市融水县安陲乡大伞村******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Fddbr]经营者：卜洗周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jhm]身份证件号码：452229196810****** 
[bookmark: CALCULATE—AYHC—tAjHc_cHcqkjlaay]2026年2月10日，本局执法人员到位于融水县安陲乡大伞村******的融水县卜洗周食品店开展执法检查，当事人持有《营业执照》一本，经营范围：食品、果品、禽畜肉类、其他日用品零售。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检查发现有“真龙（起源）”、“真龙（软祥云）”等6个品种共7.8条烟草制品销售，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及供货者的资质材料、购销票据台账。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本局领导审批同意于次日对当事人涉嫌无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行为立案调查。2月13日，当事人经营者卜洗周到本局接受询问调查，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Ajss]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10月30日注册营业执照后开始从事经营活动。2025年10月开始，当事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融水县安陲乡街上的烟草零售店购进烟草制品到其经营场所进行销售。2026年2月10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查获“真龙(起源)”、“真龙（软祥云）”等烟草制品6个品种共计7.8条。经核实，当事人购销烟草制品未建立有台账，无法核实当事人至案发共入库和销售烟草制品的具体数量，以现场检查发现的烟草制品的零售单价的总和1212元认定为该案涉案货值金额，同时违法所得无法计算，该案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　　1.现场笔录；
　　2.行政检查审批表及通知书；
　　3.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
　　4.询问笔录；
　　5.当事人营业执照及经营者居民身份证；
　　6.现场检查图片。 
[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wsSdrq][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Sdwswh][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nTccssb]    2026年2月25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25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xzcfjdswfxx]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无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Xzcfnr]鉴于本案中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经营额为1212元，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一百二十八、《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适用情形”中“从轻（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下的）” 的处罚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百二十八、《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适用情形”中“从轻”的“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29%以下的罚款）”，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活动，并对当事人处违法经营总额25％的罚款303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bookmark: _GoBack]            2026年03月0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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